
商業名稱及所營業務預查審核準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現 行 條 文說 　 　 　 　 明

第六條 二商業之特取名稱不

相同者，其名稱為不相同。

      名稱中標明不同業務種

類或可資區別之文字者，縱

其特取名稱相同，其名稱視

為不相同。

前項所稱可資區別之文

字，不含下列之文字：

一、特取名稱前所標明之

地區名、新、好、

老、大、小、真、

正、原、純、真正、

純正、正港、正統之

文字。

二、堂、記、行、號、

社、店、館、舖、

廠、坊、工作室或其

他足以表示商業名稱

之文字。

三、二商業名稱中標明之

特取名稱及業務種類

相同者，於業務種類

之後，所標明之企

業、實業、展業、興

業、產業、工業、商

事、事業等表明營業

組織或事業性質之文

字。

第六條  商業在同一直轄市或

縣（市），不得使用與已登

記之商業相同之名稱。

二商業名稱是否相同，

應就其特取名稱採通體觀察

方式審查；特取名稱不相

同，其商業名稱為不相同。

二商業名稱中標明不同

業務種類或可資區別之文字

者，縱其特取名稱相同，其

商業名稱視為不相同。

前項所稱可資區別之文

字，不含下列之文字：

一、商業名稱中所標明之地

區名、新、好、老、

大、小、真、正、原、

純、真正、純正、正

港、正統。

二、堂、記、行、號、社、

店、館、舖、廠、坊、

工作室或其他足以表示

商業名稱之文字。

三、 二商業名稱中標

明之特取名稱及業務種

類相同者，於業務種類

之後，所標明之企業、

實業、展業、興業、產

業、工業、商事、事業

等表明營業組織或事業

性質之文字。

一、現行條文第一項刪除

。因商業登記法第二

十八條第一項已定有

明文，爰刪除之。

二、現行條文第二項、第

三項及第四項，分別

移列第一項、第二項

及第三項，並酌作文

字修正。

 

第八條  商業名稱標明業務種

類者，應置於特取名稱之後

，至多得標明  二種業務種  類  

。

        商業名稱中標明本法

第六條第一項規定之許可業

務，其所營事業應登記該項

許可業務；如其所營事業未

第八條　商業名稱標明業務種

類者，應置於特取名稱之

後，並以一種為限。

        商業名稱中標明本法

第六條第一項規定之許可業

務，其所營事業應登記該項

許可業務；如其所營事業未

登記該項許可業務或該項許

依商業登記法第二十八條

第一項規定，商業在同一

直轄市或縣（市），不得

使用與已登記之商業相同

之名稱，且為因應實務上

商業命名之需要，增加取

名之彈性，爰放寬商業名

稱得標明至多二種業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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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該項許可業務或該項許

可業務經撤銷或廢止登記者

，應辦理商業名稱變更。

可業務經撤銷或廢止登記者

，應辦理商業名稱變更。

類。例如「精商眼鏡文具

行」與「精商文具眼鏡行

」，兩者特取名稱及業務

種類均相同，為同名；又

例如「精商眼鏡文具行」

與「精商茶葉文具行」，

雖兩者特取名稱相同，惟

業務種類不同，故為不同

名。

第十條  商業名稱不得使用下

列文字：

一、會、局、處、署、黨、

隊、中心、縣（市）

府、農會、漁會、公

會、工會、機構、聯

社、福利社、合作社、

教育會、研習班、研習

會、產銷班、研究所、

事務所、聯誼社、聯誼

會、互助會、服務站、

大學、學院、文物館、

社區、寺廟、基金會、

協會、  慈善、志工、義  

工、社團、財團法人或

其他易於使人誤認為與

政府機關及其職權範

圍、公益團體有關之名

稱。

二、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

俗之文字。

三、公司、商社、會社或其

他類似公司組織之文

字。

四、有限合夥或其他類似有

限合夥組織之文字。

五、易於使人誤認為與專門

職業技術人員執業範圍

有關之文字。

六、易於使人誤認為性質上

非屬營利事業之文字。

七、關係企業、企業關係、

關係、集團、聯盟、連

第十條  商業名稱不得使用下

列文字：

一、會、局、處、署、黨、

隊、中心、縣（市）

府、農會、漁會、公

會、工會、機構、聯

社、福利社、合作社、

教育會、研習班、研習

會、產銷班、研究所、

事務所、聯誼社、聯誼

會、互助會、服務站、

大學、學院、文物館、

社區、寺廟、基金會、

協會、社團、財團法人

或其他易於使人誤認為

與政府機關或公益團體

有關之名稱。

二、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

俗之名稱。

三、公司、商社、會社或其

他類似公司組織之文

字。

四、有限合夥或其他類似有

限合夥組織之文字。

五、易於使人誤認為與專門

職業技術人員執業範圍

有關之文字。

六、易於使人誤認為性質上

非屬營利事業之文字。

七、關係企業、企業關係、

關係、集團、聯盟、連

鎖或其他表明企業結合

之文字。

一、第一款增列「慈善、

志工、義工」，避免

使人誤認與公益團體

有關；且增列其他易

於使人誤認為與政府

機關「及其職權範

圍」有關之名稱限

制。

二、第二款酌作文字修

正。

三、新增第八款。鑒於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主管

法令之特別限制或其

監督管理之實務需

要，爰予增訂。例如

「麻將館」、「國土

保持」、「醫技」及

「服貿」等，經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認為不

宜使用之文字。

四、現行條文第八款移列

第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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鎖或其他表明企業結合

之文字。

八、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

為不宜使用之文字。

九、其他不當之文字。

八、其他不當之文字。

第十一條　商業之特取名稱，

不得使用下列文字：

一、單字。

二、我國及外國國名。

三、業務種類。

四、企業、實業、展業、興

業、產業、工業、商

事、事業等表明營業組

織通用或事業性質之文

字。

第十一條  商業之特取名稱，

不得使用下列文字：

一、單字。

二、連續四個以上疊字或二

個以上疊詞。

三、我國及外國國名。

四、業務種類。

五、企業、實業、展業、興

業、產業、工業、商事

、事業等表明營業組織

通用或事業性質之文字

。

現行條文第二款刪除。其

原意雖係為避免無顯著

性、易生混淆等理由，然

是否無顯著性不宜一概而

論，又商業名稱依商業登

記法第二十八條規定僅在

審查是否同名，而不及於

相似性之審查，為符合商

業命名彈性之需要，爰刪

除之。後續款次並予以調

整。

第十二條  商業之所營事業，

應依經濟部公告之公司行號

及有限合夥營業項目代碼表

所定細類代碼及業務別填寫

，但不得僅載明「除許可業

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

限制之業務」之細類代碼及

業務別。

第十二條  商業之所營事業，

應依經濟部公告之公司行號

及有限合夥營業項目代碼表

所定細類之代碼及業務別填

寫，但不得僅載明「除許可

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

或限制之業務」之細類代碼

及業務別。

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三條  商業所營業務，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為預

查申請：

一、政府依法實施專營。

二、其他法令另有規定。

第十三條  商業所營業務，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為預

查登記：

一、違反公序良俗。

二、屬專門職業技術人員執

業範圍。

三、性質上非屬營利事業。

四、政府依法實施專營。

五、其他法令另有規定。

一、鑒於預查申請案與登

記申請案實為有別，

前者並非屬商業登記

法 第九條 規 定 「 登

記」之概念，爰修正

序 文 文 字 ， 以 資 明

確。

二、現行條文第一款至第

三款刪除。蓋依第十二

條規定，所營事業應

依經濟部公告之「公

司行號及有限合夥營

業項目代碼表」所定

細類代碼及業務別填

寫，故應無現行條文

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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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情事。

三、現行條文第四款及第

五款分別移列第一款

及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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